
11112023.8.8 星期二20232023..88..88 星期二星期二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8月8日

（2023）浙0304民初2688号
何燕：本院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何燕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
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司法
公正码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惩戒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7日
16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059号
马建彬：本院受理原告高兰、谷伟敏、章伯坚、陈德

忠、吴文生、吴小丹、陈州铭、汪孝琴、陈鑫扬与被告马建
彬、李祖添追索劳动报酬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
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司法公正码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惩戒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7日
上午9时整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059号
瞿晓光：本院受理原告刘良罗与被告瞿晓光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304民初5059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简易转
普通程序）、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转普变更举证期
限通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货款人民币4485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485元
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
付)。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3年9月26日上午9
时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152号
陈贤蒙：本院受理原告郑建肖与被告陈贤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告知书各一份。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60000元并赔偿原告误工费及精神
损失费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9
月26日14时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三溪人民
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165号
田海燕：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郭溪单飞鞋底加

工场与被告田海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各一份。原告的诉讼请
求为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6830元及利息（从起诉
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
定于2023年9月27日9时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
院三溪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刑初80号
本院分别于2023年2月13日立案受理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起诉人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检察院与被告庞
文、雷伟、唐晓靖、王鹤生产、销售假药罪一案。诉讼过程中，
本案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七条规
定，现予公告。公告期30日。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调解协议

公益诉讼起诉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庞文，男，1959年6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52226195906180013，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户籍所
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城东三路37号。被
告：雷伟，男，1990年10月1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31126199010131217，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户籍所
在地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水市镇大界腊树脚村7组。被
告：唐晓婧，女，1982年5月3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32901198205301047，汉族，中专文化，无职业，户籍所
在地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南津渡街道安置小区2幢一单
元501室。被告：王鹤，女，1981年10月12日出生，公民
身份号码220283198110123562，汉族，高中文化，无职
业，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仰义街道钟山村秀
峰里2幢1703室。公益诉讼起诉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
检察院与被告庞文、雷伟、唐晓靖、王鹤生产、销售假药罪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
如下调解协议：一、被告人庞文自愿支付赔偿金118160
元，被告人雷伟自愿支付赔偿金35000元，被告人唐晓靖

自愿支付赔偿金20000元，被告人王鹤自愿支付赔偿金
11840元，款项共计185000元（均已预缴至温州市瓯海
区人民检察院账户）二、被告人庞文、雷伟、唐晓靖、王鹤在
本调解协议生效后15日内即在国家级新闻媒体刊登公
开致歉信，向消费者赔礼道歉。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破36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郑久智的申请于2023年8月2日裁

定受理海宁日配供应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
江中联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破产管理人。海宁日配
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9月14日前向管理
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长安北路328
号；联系电话：13586385401；联系人：陈惠烈）申报债权，并
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宁日配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海宁日
配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财产管理人员及其
他经营管理人员应配合管理人工作，向管理人提交其占有
和管理的相关资料和财物。本院定于2023年9月19日15
时00分在本院第22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债
权人会议将采取在线方式与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具体网
络平台及使用方法由管理人会前向债权人通知。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如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如系自然人，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3423号
徐小明（公民身份号码330483198901084615）：

本院在审理原告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小明追偿权纠纷一案中，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483民初3423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徐小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代偿款146802元及利息（自2023年1月14日起，
以14680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5％，计算至付清之日
止）；二、原告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对被告徐小明所有的沪CW837A号小型轿车折价或
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36元，由被告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2328号
孙称心：本院受理原告聂永贤与被告孙称心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3）浙0523民初2328号，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523民初23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孙称心
返还聂永贤借款3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
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0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诉讼费1110元，由孙称心负担，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费应于上诉期
满后7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2764号

叶立勋、潘军杰、安吉莹胜贸易有限公司、德清环硕
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两山农林合作社联合
社与被告叶立勋、潘军杰、沈靓莹、安吉莹胜贸易有限公
司、德清环硕建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
本院判令：1.被告一返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00
元及利息人民币55400元（利息暂计至2023年4月17日
止，实际要求按日计算支付至借款实际返还之日止）以上
暂合计3055400元；2.被告一赔偿原告因实现债权的律
师费100000元，诉讼保全担保费3972元；3.被告二、被告
三、被告四、被告五对被告一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
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五被告共同承
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
审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定于2023年9月
22日9时00分在递铺法庭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破37号
2022年11月22日，本院根据魏杰的申请裁定受理

魏杰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根据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
的《债权人会议组织及表决方式方案》，魏杰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案和解协议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

项之规定，以（2022）浙0723破3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
定认可魏杰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和解协议并终结魏杰的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27号
本院于2023年7月28日裁定受理兰溪市天马橡胶

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8月3日指定
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天马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管
理人。兰溪市天马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3年9月15日前向兰溪市天马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兰溪市中洲路57号二楼浙江大
名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刘晓华；联系方式：
13706895129）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30—11：
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兰溪市天马橡
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兰溪市
天马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23年9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
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28号
本院于2023年7月28日裁定受理兰溪市泰阳机械设

备安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8月3日指定
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泰阳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管理人。兰溪市泰阳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2023年9月15日前向兰溪市泰阳机械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兰溪市中洲路57号二楼浙
江大名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刘晓华；联系方式：
13706895129）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30—11：
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兰溪市泰阳机
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兰
溪市泰阳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9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兰溪
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29号
本院于2023年7月26日裁定受理兰溪市长城食品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8月4日指定浙江
溪源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长城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兰
溪市长城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3年9月8日前
向兰溪市长城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兰
溪市兰花路146号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101办公室；联
系人：赵灿；联系方式：15158999483）申报债权（时间为
工作日上午8：30—11：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除外）。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兰溪市长城食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兰溪市长城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9月14日上午9时00分
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30号
本院于2023年7月26日裁定受理兰溪市康隆食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8月4日指定

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康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
人。兰溪市康隆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3年9
月8日前向兰溪市康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
址：浙江省兰溪市兰花路146号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
101办公室；联系人：赵灿；联系方式：15158999483）申
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30—11：00，下午14：00—
17：00，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兰溪市康隆食品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兰溪市康隆
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3年9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
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4331号
浙江东阳春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横

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商务楼）：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东阳上
象星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东阳春秋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83民初4331号民事判
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5183号
邵俊平（男，1977年3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

市寿昌镇横山社区三区三十一幢1号）：本院受理原告蒋
登科诉被告邵俊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称要求：一、请求判令
被告邵俊平支付挖机费用166667元，并支付违约金（违
约金自2022年7月1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日
止，计算至起诉日已有违约金17335元），合计184002
元；二、本案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2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
10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南马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42号
2020年9月28日，本院裁定受理对浙江东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查明，债务人浙江东澳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12
月6日裁定宣告浙江东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
浙江东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3646号
余小红：本院受理原告艾惠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3646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
请要求你：1、判令被告余小红归还欠款100000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0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
智造新城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2688号
杨宏富：本院受理原告王尧其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请：一、判令
被告杨宏富支付原告租赁费用146481.43元并赔偿逾期
付款利息损失（按LPR四倍即年利率14.2%以欠款本金
146481.43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1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律师费损失7300元；三、判令
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0月9日上午9时在本
院三楼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
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519号
李根富：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李根富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
民初251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李根富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3009.39元及截
至2023年4月13日的利息656.83元、违约金218.94元，
并支付以本金3009.39元为基数按合约约定利率（以月利
率2%为限）自2023年4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的利息、违约金。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李根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542号
王金娟：本院受理原告罗邦法与被告王金娟为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04民初254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罗邦法货款60570元，并赔偿
自2023年5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案件受理费1314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7116号
郑通遥：本院受理原告林子方诉你与被告陈万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外出，地址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
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
一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00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
损失350000元（自2020年7月26日起按月息1分计算至
2023年6月25日的利息为350000元，自2023年6月26日
起按月息1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二对上
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
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15日内，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计算，你应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民四庭提交证据材料，
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
2023年9月28日上午8时40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第七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121破7号
本院根据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23年6月28日裁定受理缙云县宇恒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下称“宇恒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6
月30日指定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
管理人。宇恒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9月20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苑路
198号财富国际大厦6楼；联系人：陈玉娟、王镇灵律师；联
系电话：18767848692、15706816382），并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权，以及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宇恒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宇
恒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
年9月26日9时00分在缙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1破8号
本院根据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23年6月21日裁定受理浙江浩瑞电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浩瑞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7月20日指
定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浩
瑞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9月1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通信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苑路198号财富国际
大厦6楼；联系人：陈玉娟、王镇灵律师；联系电话：
18767848692、15706816382），并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权，以及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浩瑞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浩瑞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3年9月25日9时00分在本院新碧第一审判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缙云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股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一、拟处置项目基本情况
中国信达（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Prohealth

Development Limited Partnership（以下简称“富春公望基
金 ”）及 Fuchun Resort InternationalCo.,Limited 的 相 关 权
益，详情如下：

1、开曼公司 Prohealth Development Limited Partnership
之120,000,000股普通股股权；

2、开曼公司 Fuchun Resort InternationalCo.,Limited 之
10,000股普通股股权；

我司拟就上述股权及其相关附属权利进行处置，交易
对象需就这两个项目向我司发出收购要约，现予以公告。

二、公告有效期
20天（工作日）
三、受理征询及异议有效期
20天（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及

时与我司联系。
四、交易对象资格和交易条件
1.本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

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并提供相关资质及证明文件。

2.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车先生 张先生
联系电话：+086-0571-85214019

+086-0571-87162859
电子邮箱：cheliming@cindahk.com

zhanghejia@cindahk.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兴业路 300 号中国人
寿大厦1幢12楼

六、对排斥、阻挠征询异议的举报方式
邮件：yuchenrun@cindahk.com
七、其他
项目转让所产生的律师费、手续费、税费、厘印税等，

由买家承担。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实际应以相关法律文书或项

目资产资料的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任何要约或承诺，欢迎
投资者致电或来函洽谈。


